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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25—021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嘉兴翼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

资基金”、“基金”或“合伙企业”）。  

2、投资金额：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3、相关风险提示：合伙企业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和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因合伙企业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

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在运营过程中合伙企业将受宏观经济、

行业周期、市场变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项目不

能实现预期收益或投资失败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公司与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龙基金”）、

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吕惠民等 14 名自然人共同签署了《嘉兴翼龙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根据合伙协议约定，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500 万元出资认购投资基金份额，出资

占 28.3018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属于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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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30 日 

3、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宝钱公路 4500 号 1 幢 3 层 330 室 

4、法定代表人：王卫东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MA3M7W5D6L 

7、注册资本：1,000 万元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伽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90 69% 

杜筱丹 120 12% 

曾德雄 100 10% 

金任群 90 9% 

合计 1,000 100% 

10、登记备案情况：国龙基金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行业规定等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72290。 

经查询，国龙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7 日 

3、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 88 号环球财富广场 1 幢 3005 室 

4、法定代表人：倪戚华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WGT6B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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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册资本：38,000 万元 

8、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倪戚华 37,980 99.9474% 

刘晓玲 20 0.0526% 

合计 38,000 100% 

经查询，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有限合伙人（自然人） 

合伙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是否失信被

执行人 

吕惠民 3301071964******** 杭州市下城区******** 否 

张小慧 3208191976******** 上海市浦东新区******** 否 

许烨 3211811983******** 江苏省丹阳市云阳街道******** 否 

金淑萍 3210201967******** 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 否 

左成林 3209261959******** 上海市杨浦区******** 否 

谢超 1101081966******** 北京市海淀区******** 否 

赵生尧 5108231976********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 否 

周炯 3101061970******** 上海市闵行区******** 否 

苏瑞 6228221986******** 甘肃省环县环城镇******** 否 

沈黎君 2101021965******** 上海市浦东新区******** 否 

蒋黎明 3211191967******** 上海市闵行区******** 否 

万雨欣 3211812000******** 江苏省丹阳市******** 否 

庄凤华 3211811974******** 江苏省丹阳市******** 否 

刘爱国 3603131973******** 上海市杨浦区******** 否 

 

三、关联关系与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国龙基金、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吕惠民等 14 名自然人与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上述参与认购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间不存在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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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且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嘉兴翼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CWHK830Q 

3、成立日期：2023 年 9 月 18 日  

4、认缴出资总额：5,300 万元 

5、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1 号楼

193 室-86（自主申报） 

6、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登记备案情况：本基金将会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9、根据合伙协议，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及比例为：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 0.94340%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28.30189% 

苏州康润星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8.86792% 

吕惠民 有限合伙人 400 7.54717% 

张小慧 有限合伙人 370 6.98113% 

许烨 有限合伙人 300 5.66038% 

金淑萍 有限合伙人 300 5.66038% 

左成林 有限合伙人 200 3.77358% 

谢超 有限合伙人 200 3.77358% 

赵生尧 有限合伙人 200 3.77358% 

周炯 有限合伙人 180 3.39623% 

苏瑞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沈黎君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蒋黎明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万雨欣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庄凤华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刘爱国 有限合伙人 100 1.88679% 

合计 -- 5,300 100.00000% 

注：基金管理人国龙基金后续将对合伙企业出资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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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的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该基金拟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于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腾机

器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590365813 

3、法定代表人：朱冬 

    4、注册资本：6066.2196 万元 

5、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12 日 

6、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 号 7 幢 21-1 号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

成销售；计算机信息咨询服务；电子设备、非标自动化设备、立体仓储设备的研

发及销售；设计、销售：机器人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控

制设备；计算机软件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企业管理咨询；销售：电子设备及零部件、机电设备、模具、叉车；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处理；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需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消防工程设计、施工（需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组装消防灭火、侦察巡检、排烟侦察灭火、

助功救援、排爆特种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的销售；维修智能

机器人；智能消防应急救援处置设备、智能安全防范设备、智能侦检测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维

修，工业机器人销售，终端计量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特种设备出租，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制造，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销售，石油

天然气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

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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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朱冬 1569.376 25.8707% 

重庆两江红马智能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74.6587 11.1216% 

重庆万禄兴通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4.9 8.6528% 

淮北建元绿金碳谷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8.9089 8.3892% 

萍乡臻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05.4054 6.6830% 

重庆崇腾之兴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3.96 6.4943% 

重庆简平科技有限公司 306.03 5.0448% 

重庆迈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295 4.5052% 

重庆海之驰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9.7297 3.7870% 

湖南三一智能产业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06.8728 3.4102% 

重庆智泰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9352 3.1640% 

宁波量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4162 2.6279% 

天津中知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901 1.4851% 

重庆齐盛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3836 1.4240% 

深圳保腾电力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1.0811 1.3366% 

重庆高函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4158 1.2597% 

嘉兴兴晟东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3359 1.2584% 

重庆安信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9469 0.9223% 

重庆海翔云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9509 0.8564% 

宁波华桐恒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4049 0.6990% 

湖南红马奔腾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403383 0.4023% 

宁波象保合作区红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59717 0.3257% 

上海建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594 0.2796% 

合计 6066.2196 100%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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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648.88 155,127.10 

负债总额 87,078.94 103,773.84 

净资产 39,569.94 51,353.26 

项目 2023 年度（已经审计） 2024 年度（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953.57 93,633.60 

净利润 8,641.50 11,783.32 

 

五、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协议的签署主体 

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康

润星投资有限公司、吕惠民、张小慧、许烨、金淑萍、左成林、谢超、赵生尧、

周炯、苏瑞、沈黎君、蒋黎明、万雨欣、庄凤华、刘爱国。 

（二）合伙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投资，实现

良好的投资收益，为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三）合伙期限 

1、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长期，自合伙企业成立日起算。合伙企业的营业

执照首次签发之日为合伙企业成立日，如营业执照注明了成立日期的，以该日期

为准。 

2、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

可延长合伙企业之经营期限。 

3、本基金的存续期限为 5 年，其中投资期 3 年，退出期 2 年，延长期 1 年，

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且不得超过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如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与

此不一致的，普通合伙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变更该等存续期限，

并及时书面通知托管人，并附带相应证明文件，其他有限合伙人应当对此给予积

极配合。如合伙企业延长 1 年后还需延长的，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可进行变更，并

及时书面通知托管人。 

（四）出资方式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金出资。各合伙人应保证其缴付至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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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任何出资均为其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 

（五）认缴出资额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不高于人民币

5,3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叁佰万元整），各合伙人均以货币认缴出资。 

（六）出资时间 

各合伙人均同意以人民币现金转账方式认缴并在缴付出资期限内完成其实

缴出资。 

（七）投资决策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机构。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3 人组成，成员由普通合伙人推荐 2 名，有限合伙人大亚

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1 名，并由合伙人会议任命。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

任何变动，及其出现任何重大事件以致影响其履行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中的职责，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第一时间通知有限合伙人。 

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具审核意

见及/或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当取得过半数的委员通过且需经普通

合伙人委派代表同意。 

（八）管理方式 

1、基金管理人 

各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国龙私募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作为本基金管理人。 

2、管理费 

合伙企业应就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和管理向执行事务合

伙人支付管理费。 

在本基金存续期限内，投资期的管理费按实缴金额的 2%/年收取，退出期的

管理费按实缴金额的 1%/年收取，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本基金的管理费从合伙

企业的财产中列支，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具体收费安排如下所示： 

（1）本基金存续期内的前 3 个运作年度（即投资期内），每个运作年度的管

理费按照上个计费周期末日（首个计费周期则按基金成立日）的基金实缴总额的

2%年费率计提。 

（2）本基金存续期内的第 4 个至第 5 个运作年度（即退出期内），每个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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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管理费按照上个计费周期末日的基金实缴总额的 1%年费率计提。 

（3）本基金第 6 个运作年度起不收取管理费。 

（4）若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提前终止，管理人已计提但未服务期间的管理

费应退回合伙企业。 

（5）管理费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向托管人发送管理费划款指令，托管人复核

无误后从托管资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九）投资范围 

1、本基金投资于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股权（包括直接及间接持有），资金

闲置期间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发

行的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固定收益类证券、同业存单及固定收益

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 

2、本合伙基金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时，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产业政策的要求。 

（十）合伙企业投资退出 

本合伙基金将通过如下方式实现投资退出： 

1、标的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

所合格上市后，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退出； 

2、本合伙基金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按照本合伙基金认可的估值整体出售； 

3、标的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按照指定估值回购本合伙基金持有的公司股权； 

4、本合伙基金持有的公司股权按照其他法律允许的方式实现退出。 

（十一）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 

1、利润分配 

合伙企业可供分配利润金额的构成为本合伙企业全部现金减去全部应由合

伙企业财产承担的税费后，可按本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配的金额。 

2、分配原则 

（1）本基金终止时对合伙企业经营期间取得收益进行分配，优先支付欠付

基金管理费（如有）、托管费（如有）、外包服务费（如有）、全体合伙人全部实

缴出资本金，再支付收益，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合伙企业的单利年化收益率在 8%以下时，按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

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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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伙企业的单利年化收益率超过 8%（含）以上为超额收益，超额收益

的 80%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剩余的 20%归基金管理人作为业

绩报酬；【单利年化收益率=（基金终止日资产净值/基金实缴资本-1） /基金存续

天数×365×100%】； 

（4）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按期交纳出资的，合伙企业在向其分配收

益和投资成本时，有权扣除其逾期交付的出资、违约金等费用；如果其应分配的

利润和投资成本不足以补足上述款项的，应当另行补充差额； 

（5）具体分配方案以合伙决议为准，分配金额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托

管人复核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和《合伙协议》的约定告知合伙人。 

3、分配顺序 

（1）支付基金的管理费欠款（如有）、托管费欠款（如有）、外包服务费欠

款（如有）； 

（2）支付全体合伙人全部实缴出资本金； 

（3）支付全体合伙人的收益； 

（4）支付普通合伙人业绩报酬。 

4、非现金分配 

（1）在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之前，如合伙企业的投资未能变现，普通

合伙人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如所分配的非现金资产为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

则以分配完成之日前五个证券交易日内该等有价证券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其价

值；其他非现金资产的价值将由普通合伙人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合理确定或由普通

合伙人选定的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认，相关费用计入合伙

企业费用，由合伙企业承担。 

（2）合伙企业进行非现金分配时，普通合伙人应协助各合伙人办理所分配

资产的转让登记手续，并协助各合伙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受让该等资产所

涉及的各类相关义务；接受非现金分配的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金资产委

托普通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托事宜由普通合伙人和相关的有限合伙

人另行协商。 

5、亏损分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1 

本合伙企业发生亏损时，按以下顺序分担亏损： 

（1）合伙企业的经营亏损先由合伙企业财产承担； 

（2）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全体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

以其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合伙企业的亏损； 

（3）如合伙企业仍有亏损的，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十二）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法律适用 

本协议的签署、变更、解释和履行均适用中国大陆现行有效的法律。 

2、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起诉。  

在任何情况下，合伙协议的无效或部分无效，不影响本争议条款。 

3、可分割性 

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该条款对任何人或情形适用时被认定无效，其余条款

或该条款对其他人或情形适用时的有效性并不受影响。本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与法

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十三）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若任

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

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十四）其他条款 

1、合伙基金应于成立后，应当按照《合伙企业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要求，

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或变更登记，登记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在基金

业协会进行备案。 

2、本协议自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多份，各

合伙人各执一份，提交企业登记机关备案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其他说明  

1、上市公司对基金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伙企业确

认和计量，进行核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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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认购，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3、公司对合伙企业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4、本次投资事项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情形。  

5、本次投资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七、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在保障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借助专业机构的

专业资源和其投资管理优势，向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相关领域企业进行

投资，提升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取合理投资收益。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承担有限责任，合伙

企业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合伙企业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实施

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因合伙企业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公司本次投资可能

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报期。在运营过程中合伙企业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

化、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或

投资失败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嘉兴翼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7 日 


